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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 

案件類型 
缺失態樣 

誤餐費 
1.將「電子發票證明聯」上傳至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以下簡稱請購核

銷系統）之「估價資訊」欄位。 

 2.將「通案簽准免請購程序簽案」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惟逾時餐點費非屬該機關通案簽准免請購程序之適用項目。 

 3.預借經費申請書及借據，係合併於一張表單，申請人及其單位主管於該表

單核章後，再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紙本憑證」欄位辦理簽核。 

 4.將「電子發票證明聯」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並掃描上傳至請購核銷

系統之「驗收資訊」欄位。 

 5.將「開會通知單」及「簽到表」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6.將「個人出勤統計查詢」、「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及「逾時誤餐餐盒費用請

領清冊(含個人簽名)」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又「逾

時誤餐餐盒費用請領清冊(含個人簽名)」亦同時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

「紙本憑證」欄位。 

 7.未事先完成請購程序，逕行辦理採購作業，核銷時再以請購單起單，完備

請購程序。 

 8.先以紙本「請購單」完成請購程序，再至請購核銷系統以「付款申請單」

起單，並將紙本「請購單」掃描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完成核銷程序。 

 9.預借經費時，已檢附奉核之參賽經費明細，又填寫紙本「請購單」辦理請

購。 

出席費 

鐘點費 

交通費 

1.將「印領清冊」、「專業發展社群申請表」、「社群場次表」、「經費概算表」、

「社群帶領人及相關出席專家同意參與證明」、「教育局核定經費函」等合

併為同一檔案，再分別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及「紙本憑證」

欄位。 

 2.「鐘點費清冊」由承辦人及其主管、人事室等核章後，再上傳至請購核銷

系統辦理簽核。 

 3.核銷清冊由承辦人核章後，再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辦理簽核。 

 4.將「臺北市集中支付電子化作業系統放行清單」及「臺北市集中支付電子

化作業系統憑單清單」列入會計憑證保存。 

 5.鐘點費已簽奉核准動支在案，再以紙本「請購單」完成請購程序，並將簽

奉核准動支之簽案及紙本「請購單」掃描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

據」欄位。 

 6.「寒假輔導印領清冊」由承辦人核章後，再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辦理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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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 

案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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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將「印領清冊」分別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及「紙本憑證」

欄位。 

 8.出席委員人數計有 5人，並造具 1份「印領清冊」辦理核銷，惟將「印領

清冊」上傳 5次至請購核銷系統之「紙本憑證」欄位。 

差旅費 

1.公出交通費，已填具交通費明細表（含公出日期、地點、事由、交通費金

額等），由填表人核章確認。又造具印領清冊（含職稱、姓名、公出日期、

交通費總額）並由同仁簽名。 

 2.出差搭乘高鐵當日往返，未將「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上傳至請購核銷系

統之「紙本憑證」欄位，卻上傳「高鐵票根」至上開欄位，且憑證類型選

擇「收據」。 

 3.將「驗收紀錄」、「驗收會議簽到表」、「驗收查驗表」、「退費名冊」、「旅行

業責任保險證明書」、「活動費用明細」、「車輛安全檢查表」、「投保完成通

知書」、「投保名冊」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4.將「電子發票證明聯」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紙本憑證」欄位。 

 5.將「交通費清冊」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循程序完成核章後，再掃描

分別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驗收資訊」及「紙本憑證」欄位。 

 6.公出搭乘公車之交通費，非屬採購事項，惟以請購單起單。 

 7.將申請人核章之「外勤交通費請領明細表」及「交通費印領清冊」上傳至

請購核銷系統之「估價資訊」欄位。又「交通費印領清冊」亦同時上傳至

請購核銷系統之「紙本憑證」欄位。 

 8.將「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分別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及「紙

本憑證」欄位。 

小額採購 1.將「共同供應契約」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估價資訊」欄位。 

 2.以付款申請單起單，惟未上傳請購依據。 

 3.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採購，惟請購人出具「驗收合格」之審核意見。 

 4.以請購單起單，並將本府教育局核定教育部獎勵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經費

之公文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相關附件」欄位，惟該函文內容（經費分

攤及執行方式等）與採購事項無關。 

 5.屬於已簽准通案免請購程序之項目，未將「通案簽准免請購程序簽案」上

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卻上傳「廠商報價單」至上開欄

位。 

 6.「付款請購」與「會辦採購單位」為同一承辦人，致有經辦兼任驗收職能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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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先以紙本「請購單」完成請購程序，再至請購核銷系統以「付款申請單」

起單，並將紙本「請購單」掃描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完成核銷程序。 

工程尾款 1.將「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驗收資訊」欄位。 

 2.將「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3.將「保固證明文件」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驗收資訊」欄位。 

 4.將「決標紀錄」及「廠商投標文件簽」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

欄位。 

 5.第 12 次付款之採購案件，將「招標簽」及「契約變更簽」上傳至請購核

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6.將驗收簽（有掛文號）及其附件（含驗收紀錄、廠商申請書面驗收來函、

派員驗收簽、各通報單資料等 260 餘頁) 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驗收

資訊」欄位。 

 7.將「電子發票證明聯」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8.非第 1次付款之採購案件，將「契約書」、「採購簽」、「升降設備使用許可

證」、「維護紀錄表」、「產品責任保險單」及「電子發票證明聯」上傳至請

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9.將「驗收紀錄」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10.廠商發票開立日期為 3月 23日，付款憑單放行日期為 4月 19日，計 17

個工作日。 

 11.第 2 次付款之採購案件，將採購簽(未掛文號)及其附件(含採購法等規

定、估價單及契約書稿等附件計 30 餘頁) 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

購依據」欄位。 

經費分攤案件 1.將「廠商請款單」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驗收資訊」欄位。 

 2.將「出貨單簽收文件」及「學校帳款明細表」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

購依據」欄位。 

 3.將「支出科目分攤表」分別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及「紙本

憑證」欄位。 

 4.數科目分攤之款項，以「支出科目分攤表」為支出憑證，並於「紙本憑證」

之「備註」欄位註明：「本支出分攤表原始憑證為電子發票 112.○.31MJ-

113XX074」，同時將「電子發票證明聯」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

據」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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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數科目分攤之款項，開立於同一張傳票，惟仍檢附「支出科目分攤表」。 

 6.屬於已簽准通案免請購程序之項目，將「通案簽准免請購程序簽案」及「繳

費憑證」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據」欄位。 

 7.將「招標需求簽」及「辦理招標作業簽」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請購依

據」欄位。 

 8.將「指派主驗人員簽」、「各學校簽收單(計 77 頁)」及「廠商函請學校辦

理驗收文」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之「驗收資訊」欄位。 

 


